
2 0 19年 1月 28日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就刑事法律援助費用、檢控費用及

當值律師費用兩年一度的檢討  

引言

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於 20 18年完成就刑事法律援

助（法援）費用、檢控費用及當值律師費用（統稱為「三項費用」）

兩年一度檢討的結果。  

建議

2 .  我們建議將三項費用調高 4 .0 %，以反映 2 01 6年 7月至 2 018

年 7月期間錄得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累計變動。我們會修訂《刑事

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（第 22 1章，附屬法例 D）（《規則》）第 2 1

條及附表第 2部，以調高刑事法援費用。至於檢控費用和當值律師

費用，則會以行政方式作出調整。  

理據

三項費用

3 .  法律援助署（法援署）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（第 91章）

和《規則》，為獲批法律援助的申請人，在裁判法院的交付審判

程序、區域法院或以上級別法院審理的民事和刑事案件提供法律

代表。法援署會向獲委聘代表其負責刑事案件訴訟工作的私人執

業大律師和律師支付刑事法援費用，有關費用按照《刑事訴訟程

序條例》（第 22 1章）的《規則》所訂明。  

4 .  為配合法援署提供的法援服務，在維護司法公正的原則

下，由當值律師服務管理的當值律師計劃為在裁判法院應訊的被

告人提供法律代表（交付審判程序除外）。如有關被告人沒有足

夠能力支付所需費用，可獲豁免收費。在政府的同意或要求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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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值 律 師 計 劃 也 提 供 其 他 形 式 的 法 律 支 援 和 意 見 ， 包 括 安 排 律

師，為面臨引渡的被告人，以及因在死因研訊中提供導致罪責的

證據而可能面臨刑事起訴的人士，提供意見和代表他們答辯。當

值律師費用即為支付予當值律師計劃下當值律師的費用。  

 

5 .  檢控方面，律政司亦委聘私人執業律師代表控方出庭處理

刑事案件，並會參照法援署的刑事法援費用收費表，確保法援署

和律政司在爭取同一批律師提供服務時，不會有任何一方不公平

地佔優。在裁判法院層面，律政司付予裁判法院“ A”名單 1外判律

師的費用會參照刑事法援費用，而付予裁判法院“ B”名單外判律

師的費用則與當值律師費用掛鉤，以維持控辯雙方「勢力均等」。 

 

兩年一度檢討的機制  

 

6 .  根 據 前 庫 務 司 在 19 9 2年 1 0月 向 前 立 法 局 財 務 委 員 會 匯

報，政府會兩年一度檢討三項費用，以計及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

價指數的變動。在兩年一度檢討時，政府主要考慮參照期內的一

般物價變動情況，以及委聘大律師和律師時有否出現困難。  

 

7 .  上一輪兩年一度檢討在 20 16年進行，政府當時建議按 201 4

年 7月至 2 01 6年 7月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，將三項費

用上調 4 . 0 %。我們於 20 16年 1 2月就兩年一度檢討的結果向本委員

會作出簡報，而建議的刑事法援費用調整於 20 1 7年 1 1月獲立法會

通過。新收費已於 2 0 18年 4月 3日生效。  

 

2 0 18年的兩年一度檢討  

 

8 .  政府已於 20 18年完成兩年一度的檢討工作。我們備悉，在

參照期內（即 20 1 6年 7月至 20 18年 7月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上升了

4 . 0%，因此建議把有關費用相應上調 4 . 0%。至於 2 01 8年 7月至 2 02 0

年 7月之間一般物價 的變動， 將會在下一輪兩年一度的檢討中反

映。現時刑事法援費用和相應的檢控費用以及擬議的調整（調低

至最接近的十元）列載於附件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律 政 司 備 有兩 份 裁 判法 院 外 判 律師 名 單 ， 即 裁 判 法 院 “ A” 名 單 和 裁 判法

院 “ B”名 單。“ B”名 單載列 代替法 庭檢控 主任進 行檢控 的外間 執業外 判

律 師 ， 他 們負 責 處 理“ 表 列 職 務” 以 外 的裁 判 法 院 案件 。 裁 判法 院 “ A”

名 單 則 載 列 代 替 政 府 律 師 在 裁 判 法 院 處 理 比 較 複 雜 案 件 的 檢 控 工 作 的 外

間 執業外 判律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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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當值律師費用方面，正如向本委員會 2 0 19年 1月 28日會議

提交的另一文件中交代，政府已完成一項檢討，並計劃由 20 19年 4

月 1日起將當值律師費用上調 56 .2 %。當值律師費用現時的收費，

以及反映因應該項檢討以及是次兩年一度檢討而調整的收費（調

低至最接近的十元），表列如下 –   

 

費用類別  現時費用  根據 20 18年完成的當值

律師費用檢討而修訂的

當值律師費用  

（由 20 19年 4月 1日起上

調 56 .2%）  

根據是次兩年

一度檢討而修

訂的當值律師

費用  

（上調 4 . 0%）  

( a )  全日費用  7 , 30 0元  1 1 ,4 00元  1 1 ,8 60元  

( b )  半日費用  3 , 63 0元  5 , 67 0元  5 , 90 0元  

( c )  審 訊 前 預

備費用  

每小時

8 8 0元  

每小時 1 , 37 0元  每小時 1 , 42 0元  

 

 

1 0 .  正如上文第 5段所述，律政司付予裁判法院“ B”名單外判

律師的費用與當值律師費用掛鉤，以維持控辯雙方「勢力均等」。

因此，付予裁判法院“ B”名單外判律師的費用，亦會根據當值律

師費用的修訂（即上文第 9段所述）而相應向上調整。現時和擬議

的收費（調低至最接近的十元）表列如下 –  

 

費用類別  現時費用  根據 20 18年完成的當

值律師費用檢討而修

訂的檢控費用  

（裁判法院“ B”  

名單）  

根據是次兩年一度

檢討而修訂（上調

4 . 0%）的檢控費用

（裁判法院“ B”  

名單）  

( a )  全日費用  7 , 30 0元  1 1 ,4 00元  1 1 ,8 60元  

( b )  半日費用  3 , 63 0元  5 , 67 0元  5 , 90 0元  

 

 

1 1 .  下表摘錄過去五次兩年一度檢討的調整費用幅度（根據相

關參照期內錄得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）和是次檢討的建議調

整幅度 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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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 調整幅度  

2 0 08年檢討  +8 .3 % 

2 0 10年檢討  +1 .6 % 

2 0 12年檢討  +9 .3 % 

2 0 14年檢討  +7 .7 % 

2 0 16年檢討  +4 .0 % 

2 0 18年檢討  +4 .0 %（建議）  

 

諮詢  

 

1 2 .  我們已把 20 18年就三項費用兩年一度檢討的結果，告知法

律援助服務局、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。  

 

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
1 3 .  將刑事法援費用、檢控費用和當值律師費用上調的建議，

估 計 會 分 別 涉 及 法 援 署 和 律 政 司 每 年 約 9 00萬 元 的 額 外 經 常 開

支，以及當值律師服務每年約 25 0萬元的額外經常開支。兩個部門

和當值律師服務會把所需撥款納入 201 9 -20年度的預算草案內，以

應付建議上調費用的開支。有關落實三項費用的變動所涉及的工

作，將由現有人手資源承擔。  

 

 

未來路向  

 

1 4 .  我們會把修訂《規則》的建議，提交予由高等法院首席法

官出任主席的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委員會 2（規則委員會）審批。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《 刑 事 訴訟 程 序條 例》 （ 第 2 2 1章 ） 第 9 ( 1 )條 規 定 ， “規 管 本 條例 所 指 常規

與 程序的 規則及 命令，須由 刑事訴 訟程序規 則委員 會訂立 和作出，刑 事訴

訟 程序委 員會須 由以下 的人組 成： ( a )高等法 院首席 法官，並 由他 擔任主 席

一 職 ； ( b )由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委 任 的 一 名 上 訴 法 庭 法 官 ； ( c )由 高 等 法 院

首 席法官 委任的 一名原 訟法庭 法官；( d )律政 司司長 或一名 由律政 司司長 提

名 的律政 人員；( e )法律 援助署 署長或 一名由 法律援 助署署 長提名 的法律 援

助 主 任 ； ( f )由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提 名 的 一 名 大 律 師 ； ( g )由 香 港 律 師 會 提 名

的 一名律 師；( h )司 法常 務官或 一名由 高等法 院首席 法官委 任的高 等法院 高

級 副司法 常務官 或副司 法常務 官，以 擔任秘 書一職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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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規則委員會批准，我們會於 2 01 9年第二季向立法會動議一項決

議案以修改法例，並在獲得立法會通過後，盡快指定生效日期。

檢控費用和當值律師費用會通過行政方式予以調整，並在實施經

修訂的刑事法援費用當日同時生效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1 5 .  請委員備悉兩年一度檢討結果。  

 

 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
法律援助署  

2 0 19年 1月  

 

 



附件  

 

現時的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和檢控費用與擬議的有關費用比較  

(現時費用由 20 18 年 4 月 3 日起生效 )  

 

 費用項目  部門／  

服務  

現時上限  

 

(元 )  

擬議上限  

 

(元 )  

1 .  裁判法院     

       

 ( a ) 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人身分行事的律師  

       

  ( i )  委聘 i 法律援助

署 (“法援

署 ” )／  

律政司  

1 5 ,2 80  1 5 ,8 90  

       

  ( i i )  繼續委聘 ii 法援署／

律政司  

7 , 63 0  

每天  

7 , 93 0  

每天  

       

  ( i i i )  會議  律政司  1 , 22 0  1 , 26 0  

     每小時  每小時  

       

  ( i v )  審訊前的覆核

(每次覆核 )  

律政司  2 , 12 0  2 , 20 0  

       

 ( b )  在初級偵訊中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人身分行事的律師  

       

  ( i )  委聘 i 法援署  1 5 ,2 80  1 5 ,8 90  

       

  ( i i )  繼續委聘 ii 法援署  7 , 64 0  7 , 94 0  

     每天  每天  

       

 ( c ) 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發出指示的律師 (包括初級偵訊 )  

       

  ( i )  委聘 i 法援署  3 , 43 0  3 , 56 0  

       

  ( i i )  繼續委聘 ii 法援署  2 , 81 0  2 , 92 0  

     每天  每天  

       

 ( d ) 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代替法庭檢控主任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

人身分行事的律師  

   

  ( i )  委聘  律政司  7 , 30 0  7 , 59 0  

     每天  每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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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費用項目  部門／  

服務  

現時上限  

 

(元 )  

擬議上限  

 

(元 )  

 

3 , 62 0  

 

3 , 76 0  

     半天  半天  

       

 ( e ) 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人身分行事的律師

(新近取得資格的律師 )  

       

  ( i )  委聘 (受聘執行

工作兩星期 )  

律政司  4 8 ,9 60  5 0 ,9 10  

       

  ( i i )  受聘執行工作  

兩星期後的委聘  

(已進行部分聆

訊的案件 )  

律政司  7 , 30 0  

每天  

7 , 59 0  

每天  

3 , 62 0  3 , 76 0  

    半天  半天  

      

 ( f ) 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人身分行事的律師

(新近取得資格和只說單一語言的律師 )  

   

  ( i )  委聘  律政司  7 , 30 0  7 , 59 0  

     每天  每天  

     3 , 62 0  3 , 76 0  

     半天  半天  

       

2 .  區域法院  

       

 ( a )  大律師     

       

  ( i )  準備工作 iii 法援署  1 2 ,7 20  1 3 ,2 20  

       

  ( i i )  額外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6 , 57 0 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6 , 83 0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    

  ( i i i )  法庭聆訊  法援署／  

律政司  

1 2 ,7 20  

每天  

1 3 ,2 20  

每天  

       

  ( i v )  會議  法援署／  

律政司  

1 , 62 0  

每小時  

1 , 68 0  

每小時  

       

  ( v )  委聘 i 律政司  2 5 ,4 50  2 6 ,4 60  

       

  ( v i )  審訊前的覆核  

(每次覆核 )  

律政司  3 , 19 0  3 , 31 0  



3 

 
 費用項目  部門／  

服務  

現時上限  

 

(元 )  

擬議上限  

 

(元 )  

       

  ( v i i )  提訊  律政司  2 , 12 0  2 , 20 0  

       

  ( v i i i )  答辯  律政司  2 , 12 0  2 , 20 0  

       

  ( i x )  判刑  律政司  2 , 12 0  2 , 20 0  

       

  (x )  答辯和判刑  律政司  3 , 19 0  3 , 31 0  

       

 ( b )  發出指示的律師     

       

  ( i )  閱讀  法援署  8 7 0  9 0 0  

     每小時  每小時  

       

  ( i i )  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3 , 56 0  3 , 70 0  

     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    

  ( i i i )  法庭聆訊  法援署  7 , 13 0  7 , 41 0  

     每天  每天  

       

  ( i v )  會議  法援署  8 7 0  9 0 0  

     每小時  每小時  

       

 ( c )  律師 (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的律師的身分行事 )  

       

  ( i )  準備工作 iii 法援署  1 4 ,6 90  1 5 ,2 70  

       

  ( i i )  額外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7 , 32 0 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7 , 61 0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    

  ( i i i )  首天法庭聆訊  法援署  1 4 ,6 90  

每天  

1 5 ,2 70  

每天  

       

  ( i v )  繼續委聘 iv 法援署  1 6 ,2 90  1 6 ,9 40  

     每天  每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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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費用項目  部門／  

服務  

現時上限  

 

(元 )  

擬議上限  

 

(元 )  

 ( d )  在區域法院出庭 (就審訊、答辯或判刑出庭者除外 )  

       

    法援署  法律援助署

署長  

(“法援署署長”) 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  

收費率  

法援署署長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  

收費率  

       

3 .  原訟法庭  

       

 ( a )  大律師     

       

  ( i )  準備工作 iii 法援署  1 9 ,1 20  1 9 ,8 80  

       

  ( i i )  額外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8 , 01 0 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8 , 33 0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    

  ( i i i )  法庭聆訊  法援署／

律政司  

1 9 ,1 20  

每天  

1 9 ,8 80  

每天  

       

  ( i v )  會議  法援署／

律政司  

1 , 98 0  

每小時  

2 , 05 0  

每小時  

   

  ( v )  委聘 i 律政司  3 8 ,2 50  3 9 ,7 80  

       

  ( v i )  審訊前的覆核／

其他案件管理聆

訊 (視乎情況而

定 ) (每次聆訊 )  

律政司  3 , 77 0  3 , 92 0  

       

  ( v i i )  提訊  律政司  5 , 72 0  5 , 94 0  

       

  ( v i i i )  答辯  律政司  5 , 72 0  5 , 94 0  

       

  ( i x )  判刑  律政司  5 , 72 0  5 , 94 0  

       

  (x )  答辯和判刑  律政司  6 , 80 0  7 , 07 0  

       

       

 ( b )  享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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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費用項目  部門／  

服務  

現時上限  

 

(元 )  

擬議上限  

 

(元 )  

的律師的身分行事  

       

  ( i )  準備工作 iii 法援署  2 2 ,0 80  2 2 ,9 60  

 

 

      

  ( i i )  額外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8 , 94 0 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9 , 29 0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    

  ( i i i )  首天法庭聆訊  法援署  2 2 ,0 80  

每天  

2 2 ,9 60  

每天  

       

  ( i v )  繼續委聘 iv 法援署  2 4 ,4 80  2 5 ,4 50  

     每天  每天  

       

 ( c )  發出指示的律師     

   

 

   

  ( i )  閱讀  法援署  1 , 04 0  1 , 08 0  

   

 

 每小時  每小時  

   

 

   

  ( i i )  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4 , 20 0  4 , 36 0  

   

 

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

 

   

  ( i i i )  法庭聆訊  法援署  8 , 42 0  8 , 75 0  

   

 

 每天  每天  

   

 

   

  ( i v )  會議  法援署  1 , 04 0  1 , 08 0  

   

 

 每小時  每小時  

   

 

   

 ( d )  在原訟法庭出庭 (就審訊、答辯或判刑出庭者除外 )  

   

 

   

   

 

法援署  法援署署長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  

收費率  

法援署署長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  

收費率  

   

 

   

4 .  向原訟法庭提出來自裁判官的上訴   

 大 律 師 、 律 師 和 享 有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的 訟 辯 律 師 的 收 費

率，跟上文第 3 項所列適用於原訟法庭法律程序的各項收費率相

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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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費用項目  部門／  

服務  

現時上限  

 

(元 )  

擬議上限  

 

(元 )  

5 .  向上訴法庭提出的上訴  

   

 

   

 ( a )  大律師 (來自裁判官 v或原訟法庭的上訴 )   

       

  ( i )  準備工作 iii 法援署  2 5 ,5 10  2 6 ,5 30  

       

  ( i i )  額外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8 , 01 0 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8 , 33 0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    

  ( i i i )  委聘 i 律政司  5 1 ,0 10  5 3 ,0 50  

       

  ( i v )  法庭聆訊  法援署／

律政司  

2 5 ,5 10  

每天  

2 6 ,5 30  

每天  

       

  ( v )  會議  法援署／

律政司  

1 , 98 0  

每小時  

2 , 05 0  

每小時  

       

 ( b )  大律師 (來自區域法院的上訴 )   

       

  ( i )  準備工作 iii 法援署  2 0 ,3 90  2 1 ,2 00  

       

  ( i i )  額外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8 , 01 0 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8 , 33 0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    

  ( i i i )  委聘 i 律政司  4 0 ,7 70  4 2 ,4 00  

       

  ( i v )  法庭聆訊  法援署／

律政司  

2 0 ,3 90  

每天  

2 1 ,2 00  

每天  

       

  ( v )  會議  法援署／

律政司  

1 , 98 0  

每小時  

2 , 05 0  

每小時  

       

 ( c )  享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

的律師的身分行事 (來自原訟法庭的上訴 )  

   

 

   

  ( i )  準備工作 iii 法援署  2 9 ,4 50  3 0 ,6 20  

   

 

   

  ( i i )  額外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8 , 94 0 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9 , 29 0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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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費用項目  部門／  

服務  

現時上限  

 

(元 )  

擬議上限  

 

(元 )  

  ( i i i )  首天法庭聆訊  法援署  2 9 ,4 50  

每天  

3 0 ,6 20  

每天  

       

  ( i v )  繼續聘用 iv 法援署  3 2 ,6 50  3 3 ,9 50  

   

 

 每天  每天  

       

 ( d )  享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

的律師的身分行事 (來自區域法院的上訴 )  

   

 

   

  ( i )  準備工作 iii 法援署  2 3 ,5 40  2 4 ,4 80  

   

 

   

  ( i i )  額外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8 , 94 0 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9 , 29 0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

 

   

  ( i i i )  首天法庭聆訊  法援署  2 3 ,5 40  

每天  

2 4 ,4 80  

每天  

       

  ( i v )  繼續委聘 iv 法援署  2 6 ,1 00  2 7 ,1 40  

   

 

 每天  每天  

   

 

   

 ( e )  發出指示的律師     

   

 

   

  ( i )  閱讀  法援署  1 , 41 0  1 , 46 0  

   

 

 每小時  每小時  

   

 

   

  ( i i )  準備工作  法援署  5 , 70 0  5 , 92 0  

   

 

 

以每 4 小時

為單位  

以每 4小時

為單位  

   

 

   

  ( i i i )  法庭聆訊  法援署  1 1 ,4 10  1 1 ,8 60  

   

 

 每天  每天  

   

 

   

  ( i v )  會議  法援署  1 , 41 0  1 , 46 0  

    

  
每小時  每小時  

 ( f )  在上訴法庭出庭 (就上訴聆訊出庭者除外 )  

   

 

   

   

 

法援署  法援署署長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  

收費率  

法援署署長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  

收費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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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費用項目  部門／  

服務  

現時上限  

 

(元 )  

擬議上限  

 

(元 )  

 ( g )  負責擬定上訴通知 vi的大律師或律師   

   

 

   

   

 

法援署  5 , 05 0  5 , 25 0  

   

 

   

6 .  向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 (或為向終審法院上訴而提出的許可申請 )  

   

 

   

 大律師和律師  法援署  法援署署長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收費  

法援署署長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收費  

   

 

   

7 .  區域法院或原訟法庭的法律程序或上訴   

   

 

   

 資深大律師  法援署  法援署署長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  

每小時收費  

法援署署長

認為合理和

恰當的  

每小時收費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i  包含準備工作 (不論時間長短 )費用和首天出席法庭聆訊的費用。  

ii  適用於委聘費用所包含的首天後額外出庭應訊日數。  

iii  包含首 8 小時的準備工作時間。  

iv  適用於首天法庭聆訊後額外出庭應訊的日數。  

v  適用於根據《裁判官條例》 (第 227 章 )第 118 條，保留在上訴法庭辯論的上

訴或上訴的論點。  

vi  即擬備送交法院存案的上訴通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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